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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2 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 

（2022 年 9 月 28–30 日，墨西哥城） 

最后宣言 

我们，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文化部长，在继由教科文组织召集的历史性的 1982 年世界文化政

策会议 40 年以及 1998 年斯德哥尔摩会议 24 年之后，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齐聚墨西

哥城，参加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分享

我们对文化政策未来的愿景，重申国际社会面对我们多元文化社会紧迫而复杂的当代挑战所

作的承诺。为此，我们通过本宣言，以此整合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简要提出一项关于充分

发挥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影响的前瞻性议程。 

I. 序言

1. 重申 1982年在墨西哥和 1998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会议所通

过之宣言的基本原则及其在概念上的进展，包括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其中]不仅包含艺术和文学，

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类基本权利、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这为教科文组织准则

制定行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 2001 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承认文化

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那样

必不可少”； 

2. 关切与全球形势以及多重、持久和多层面危机相关的（特别是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大流行病、无节制的城市化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

严重后果有关的）的各种当代挑战的影响，这些挑战尤其导致贫困加剧、基本权利受

损、移徙和流动加速以及不平等加剧，包括在数字鸿沟方面；



3. 赞扬为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的作用注入新动力，使之成为一股促进复原

力、社会包容和凝聚力、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力量，并推动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的发展，从而夯实多文化人类社会的基础，同时还重申文化的力量，能够重

振和扩大双边和多边合作，促进使用多种语言与和平文化，并增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对话和团结，包括通过文化外交途径，这体现为在联合国系统框架内，包括在国

家一级，文化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并体现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关

于文化与发展的相关报告中以及在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长会议（2019 年、2020 年）上得

到进一步重申，而且还体现在文化被历史性地纳入全球、地区和地区间层面的若干政

治、经济和社会论坛上； 

4. 表示关切文化部门的持续脆弱性，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之际，整个文化生态系统

被严重扰乱：它加剧了结构性的脆弱性和不平等，包括社会和性别差距与接触文化机会

的不平等，以及在文化价值链各个领域内对基本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对艺术家、文化专

业人员、从业人员和社区（尤其是女性）的艺术自由、地位和生计的限制； 

5. 还重申当务之急是保护和促进人权和文化多样性，基于文化所受威胁日益增加，文化

被用于可能使其在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或损毁的目的，从而导致文化遗产遭到蓄意或

附带破坏，文化财产非法贩运加剧，人权和文化权利遭到侵犯（包括通过歧视），活

态文化实践受到冲击，以及文化工作者、机构、场所和市场的脆弱性加剧，从而削弱

文化作为人民之间联系纽带和收入来源的内在价值，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侵蚀文化多样

性； 

6. 肯定教科文组织各种宣言、建议书和国际公约构成的广泛的准则性体系架构在过去几

十年中的不断演进，由此逐步扩大了文化的范围，并为保护、保障和促进文化的各个

方面提供了全面的框架，这其中尤其包括《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66 年）、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 年）和《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

产问题的宣言》（2003 年）；《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1980 年）、《关于保护

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1989 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1 年）

和《关于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2015 年）；

《世界版权公约》（1952 年）、《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1954 年）及其两项议定书（1954 年和 1999 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1972 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2003 年）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年）； 

7. 欣见在公共政策中日益转向加强文化的横向性，特别是促成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文化政

策，让政府、地方当局、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间组织、私营部门和社区等多种行为者

（包括妇女、青年、儿童、土著人民、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参与，从而扩大社会不

同阶层的声音，充分利用他们的潜能和创造能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在更广

泛的文化政策框架内，以及在本宣言所载承诺的范围内，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采

取行动； 

8. 强调数字变革对社会，特别是对文化部门的结构性影响，这影响到文化产业以及对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获取，同时也为扩大所有人接触文化的机会、加强对遗产的了解、建

档、保存、保护、推广和管理，以及激发创造力和创新开辟了前景；并对数字变革所

带来的挑战表示关切，诸多风险随之加大，例如，文化产品和服务流动全球失衡加剧、

（与人工智能系统和算法监管不足有关的）网上文化和语言多样性贫乏、文化接触机

会不平等、艺术家、文化专业人员和从业人员报酬不公平，以及全球文化产品和服务

交易中的不平等加深（主要是由全球文化平台不平等的集中所致）； 

II. 行动呼吁 

9. 我们重申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各人民特性的基础，也是教科

文组织在文化领域所有公约、建议书和宣言的基本原则，与尊重人的尊严和所有人权

密不可分，并体现在文化遗产（包括知识体系、实践、物品和文化遗址）以及语言多

样性中；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再度强调个人和集体有责任代表子孙后代确保保护、

保障和促进整个文化部门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作为道义上的一项当

务之急，确保所有地区的遗产更具公平性、地域平衡性和代表性，并促进文化和创意

产业，以之作为维持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本层面——对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尊

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发挥和平催化剂与创造和创新推动力的作用，以建

设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10. 为此，我们承诺在从文化遗产到文化和创意部门的所有文化领域（包括在数字环境

中），营造有利于尊重和行使所有人权，特别是个人和集体文化权利的良好环境，以

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世界，并减少不平等，包括针对妇女、青年、儿童、土著

人民、非洲人后裔、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尤其是通过（i）支持包容性地接触文化、

参与文化生活及享受其惠益，将此作为道义、社会和经济上的一项当务之急；（ii）强

化艺术家、文化专业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促进其流动性并维护其地位，

包括通过加强知识产权；（iii）保护并促进艺术自由和表达自由；（iv）保护和促进文

化内容的多样性以及语言的多样性；（v）实施关于维护各人民和社区对其文化特性和

遗产（包括土著人民文化表现形式）所享有之权利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框架；（vi）扩大

努力，促进文化财产保护、送回和归还，包括与有关民众协商并征得其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 

11. 我们倡导通过调整国际、地区、分地区、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发展战略和框架，以及在

联合国其他相关基金和方案的政策范围内，将文化系统性地纳入公共政策，使其成为

教育、就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就业）、健康和情感福祉、减少贫困、性别平等、环

境可持续性、旅游、贸易和交通运输等各领域复原力、社会包容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因

素和驱动力，同时还要维持切合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12. 我们呼吁加强和调整我们的文化政策，以应对当代挑战，做法是酌情有效实施教科文

组织相关文化公约和建议书，特别是通过让国家和地方行为者（包括经由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网络）、文化机构、民间社会、专业网络和专家以及相关社区（例如借助教

科文组织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间平台）等各种利益攸关方更系统地参与其中，

以及通过促进交流优秀实践，以调动他们的变革潜能；我们还敦促保持和加强对文化

的供资，中期目标是逐步增加国家预算拨款，以应对文化部门新出现的需求和机遇； 

13. 我们强调加强文化与教育之间协同作用的重要性，认识到当务之急是教育要切合实际，

将文化遗产、历史和传统知识涵纳其中，以期（i）扩大学习成果，加强优质教育（特

别是对青年而言）以及对文化多样性、使用多种语言、艺术教育和数字素养的肯定，

包括在学校课程和终身学习中，以及借助人工智能的方式；（ii）促进将文化系统地纳

入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做法包括重视社会各阶层对知识传播的贡献；（iii）



通过对公共政策进行结构性投入，支持文化部门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促进必要

的技能调整，支持就业；以及（iv）投资于博物馆、创意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和文化

机构的教育性和社会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在与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专家

网络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修订的教科文组织文化艺术教育框架，

以反映文化部门的发展变化； 

14. 我们重申呼吁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各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特别是在危机

（包括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时期，并谴责在武装冲突中针对文化的行动以及将

文化财产或其周围环境用于军事目的的行为，我们支持努力有效执行这一领域的国际

法准则和标准，特别是教科文组织 1954年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1954年和 1999年）、

教科文组织 1970 年、1972 年、2001 年、2003 年和 2005 年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1995 年公约和《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2003 年），具体包

括通过汇聚所有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与教科文组织文化领域公约有关的现有技术

和资金机制，在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加强紧急情况下的行动，将其作为打击有

组织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一项道义和安全要务，以期为各国的保护工作、国际

团结和国家恢复战略提供支持； 

15. 我们着重指出，鉴于气候变化对保护一切形式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表现形式具有多层面

影响以及认识到文化对气候行动的作用（特别是透过传统和土著知识体系），必须将

文化遗产和创造力纳入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讨论；为此我们鼓励教科文组织在教科文

组织文化领域公约和建议书（包括教科文组织 1972 年、2001 年、2003 年和 2005 年公

约以及教科文组织 2011年和 2015年建议书）的框架内，协同相关国际组织、框架和机

制（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

气象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文化和自然遗产影响的灵活

机制（2020 年）），制定关于这一问题的业务准则，目的是协助会员国制定政策和战

略，应对波及整个文化部门（涵盖包括水下遗产和自然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文化和

创意产业以及生计）的极端气候影响，并深化与会员国就减少文化部门碳足迹问题的

对话； 



16. 我们承诺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为此应确保有效实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及其相

关机制，并为此加强与所有相关伙伴（包括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统一

私法协会、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与艺术品市场的

国际合作；我们要求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应对力度，为此（i）加强关于非法

贩运对各人民记忆、特性和未来之影响的宣传和行动；（ii）鼓励在国家法律法规中引

入刑事或行政处罚条款；（iii）促进所有国家的国家和地方相关能力发展；（iv）促进

与艺术品市场参与者有效合作，特别是在加强文化财产来源证书的汇编工作和防止博

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取得来源不明的物品方面；（v）确保吸引、动员和协调所有利益攸

关方以及广大公众，包括借助数字技术和在线平台（考虑到文化财产在线交易的增

加），并支持提高相关认识； 

17. 我们呼吁在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作为增进各人民和社区享有其文化遗产之权利的一

项道义要务，并有鉴于有关国家提出的追索要求日渐增多，开展公开和包容的国际对

话，促进将文化财产（包括非法出口的财产）以及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适用范围之

外的文化财产送回和归还原有国，以期加强社会凝聚力和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我们

鼓励教科文组织通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或归还非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

会的积极调解，促进有效执行关于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或归还非法占有的文化财

产的现有法律框架或政策，并通过开展能力建设和推广具有教育和文化敏感性的方法

（特别是在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协助各国对文化财产进行就地保护和管理；我们还

呼吁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带头机构，提出具体措施和倡

议，以打击这一日益严重的现象，给艺术品市场参与者、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以激励；

并通过《国际文化财产商职业道德准则》的最新文本； 

18. 我们决心在各会员国促进可持续文化和创意部门的发展以助力创意经济，为此有效实

施教科文组织 2005年公约和教科文组织 1980年建议书，特别是通过保障艺术家和文化

专业人员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促进流动性、更好地监管数字平台以及让他们加入参与

式对话；我们呼吁教科文组织协助会员国根据 2017 年《关于在数字环境中执行<公约>

的操作指南》和 2021 年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中与文化有关的规定，

驾驭文化部门的数字变革，以期（i）促进文化市场的公平准入；（ii）设计、制定和



实施关于数字环境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政策和监管框架以及行动

计划，特别是通过促进从私营部门、相关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

组织（世贸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到全球数字平台和互联网提供商等所有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有序对话；以及（iii）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文化就业以及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促进、数字化和编目的能力，包括借助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通过促

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 

我们，各国文化部长，在全世界处于紧要关头之际，齐聚墨西哥，我们承诺加强有关承认文

化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且具有促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之内在价值等发面的多边主义，我们充

分履行我们的责任，为此要求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文化的全球和专门任务及其准则性文书和

计划的基础上作出努力，以共同推进以下战略方向： 

19. 我们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将文化牢牢确立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并将文化本身作为一项

具体目标纳入 2030 年后发展议程，为此，我们请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就文化作为一种

全球公共物品在我们社会中的多层面影响，发起一项有会员国、民间社会、学术界和

私营部门参与的广泛磋商，并加强倡导将文化纳入定于 2024 年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

以呼应教科文组织通过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的创始使命； 

20. 为支持将文化定位为全球公共物品，推进落实《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和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并为今后的文化和公共政策与战略以及

教科文组织的计划行动提供信息依据，我们强调需要协调、加强和发展用以综合分析、

监测和衡量文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之影响的各种工具和机制，并呼吁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就文化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开展概念性研究，同时提供相关数据，并以其会员国提供

的信息、数据和现有指标为基础，特别是在教科文组织文化领域全系列准则性文书项

下定期报告的框架内，以及在其现有相关计划与统计和指标框架的范围内，每四年编

制一份全面的《全球文化政策报告》； 



21. 我们认为召开部长级会议以衡量文化领域的进展、影响和机遇极其重要，为此，我们

呼吁教科文组织考虑从 2025 年起，在适当的现有程序和机制范围内，每四年召开一次

世界文化政策论坛，目的是通过所有相关行为者的建设性和包容性对话，就文化政策

的优先领域进行探讨，以加强各国之间的多边行动、合作和团结，并在教科文组织理

事机构的框架内，参照《全球文化政策报告》的结论，为教科文组织的战略工作方针

作出贡献； 

22. 最后，我们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制定一项包含具体行动和时间表的计划，以便在教

科文组织中期战略及其计划与预算的框架内加速实施本宣言各项规定，与教科文组织

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保持有效对话，并定期向会员国汇报实施成就和挑战。 

 

 

 

 

 

 

 


